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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」修正對照表附件 
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

章 
節 

頁 
碼 內容 章 

節 
頁 
碼 內容 

 

第

七

章

第

三

節

、

肆 
 

7-
70 

第七十一條 金融工具之交易分錄 

金融資產慣例交易應採用交易日會計或交割日會計認

列。 

一、債務工具交易分錄(交易日會計)： 

交易

事件 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

評價 市價評價 
無 
 

兌換評價 
借：兌換損益－投資(損失時) 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
貸：兌換損益－投資(利益時) 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
 

若依「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」第十二條

但書之規定，將未指定避險之按攤銷後成本

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未實現兌換損益按預期剩

餘存續期間攤銷者，兌換評價應採以下分

錄，詳第七十五條之釋例說明： 
 
兌換評價 
借：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匯率評價

調整(利益時) 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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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一條 金融工具之交易分錄 

金融資產慣例交易應採用交易日會計或交割日會計認

列。 

一、債務工具交易分錄(交易日會計)： 

交易

事件 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

評價 市價評價 
無 
 

兌換評價 
借：兌換損益－投資(損失時) 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
貸：兌換損益－投資(利益時) 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配合「保險業

財務報告編

製準則」第十

二條但書之

規定，將未指

定避險之按

攤銷後成本

衡量之金融

資產之未實

現兌換損益

按預期剩餘

存續期間攤

銷者，新增其

匯兌評價分

錄及其出售

資產時之沖

銷匯兌影響

分錄。 

2. 同步調整預

期信用損失

參照分錄之

條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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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
章 
節 

頁 
碼 內容 章 

節 
頁 
碼 內容 

 

率評價未攤銷影響數(其他資產/其他負

債) 
貸：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匯率評

價調整(損失時) 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

現匯率評價未攤銷影響數(其他資產/
其他負債) 

 
攤銷兌換評價影響數 
借：兌換損益－投資(損失時) 
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匯

率評價未攤銷影響數(其他資產/其他負

債) 
貸：兌換損益－投資(利益時) 
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

現匯率評價未攤銷影響數(其他資產/
其他負債) 

 
註:預期剩餘存續期間原則上應與公司適用

IFRS9 於計算AC債券投資有效利率時對

於預期存續期間之估計一致。 

出售

資產 
借：其他應收款 
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
產淨損益(損失時) 
兌換損益－投資(損失時) 
貸：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
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出售

資產 
借：其他應收款 
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
產淨損益(損失時) 
兌換損益－投資(損失時) 
貸：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
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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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
章 
節 

頁 
碼 內容 章 

節 
頁 
碼 內容 

 

資產淨損益(利益時) 
兌換損益－投資(利益時) 
 
若依「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」第十二條

但書之規定，將未指定避險之按攤銷後成本

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未實現兌換損益按預期剩

餘存續期間攤銷者，應增加以下分錄，詳第

七十五條釋例說明： 
 
沖銷已攤銷兌換評價影響數 
借：兌換損益－投資(利益時) 
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匯

率評價未攤銷影響數(其他資產/其他負

債) 
貸：兌換損益－投資(損失時) 
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

現匯率評價未攤銷影響數(其他資產/
其他負債) 

 
預期信用損失 
詳第七十四條有價證券預期信用 
損失之分錄 

 
 

 

資產淨損益(利益時) 
兌換損益－投資(利益時) 
 
預期信用損失 
詳第七十六條有價證券預期信用 
損失之分錄 

 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
附錄四/  附錄四－4 
 

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
章 
節 

頁 
碼 內容 章 

節 
頁 
碼 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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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

第

三

節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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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-
79 

第七十五條 未指定避險之按攤銷後成本衡量(以下簡稱

AC)之金融資產之未實現兌換損益採攤銷法之相關分錄 

   配合「保險業財

務 報 告 編 製 準

則」第十二條但

書之規定，將未

指定避險之按攤

銷後成本衡量之

金融資產之未實

現兌換損益按預

期剩餘存續期間

攤銷者，新增釋

例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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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 

  



附錄四/  附錄四－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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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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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
節 

頁 
碼 內容 章 

節 
頁 
碼 內容 

 

附

錄

二

、

陸 

33
-3
4 

四、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

 
(對交易內容作說明) 
人身保險業依據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二條第四

項第二款第一目之 6 規定但書處理兌換損益者，應依該

規定參照IAS 1 第 20 段辦理揭露。 
 
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未實現兌換損益等，受

是否適用匯兌損益攤銷法影響之相關財務資訊，揭露如

下表： 

 

附

錄

二

、

陸 

33
-3
4 

四、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

 
(對交易內容作說明) 
 
 
 

配合「保險業財

務 報 告 編 製 準

則」第十二條但

書之規定，將未

指定避險之按攤

銷後成本衡量之

金融資產之未實

現兌換損益按預

期剩餘存續期間

攤銷者，新增應

揭露受該偏離所

影響之財務影響

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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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
章 
節 

頁 
碼 內容 章 

節 
頁 
碼 內容 

 

 
1 人身保險業依據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二條第

四項第二款第一目之 6但書規定，經公司確認符合中華

民國一一五年一月二日保局(財)字第 1140495239號函

(下稱「本函」)之我國保險業情形，並適用上開但書規

定後，原則上不得任意變更，除非公司經確認不再符合

本函之我國保險業情形，如後續無需再採用上開但書規

定時，應於財務報告中揭露不再符合之情形與未攤銷部

分轉列當期兌換損益之金額。人身保險業如有前述無需

再採用上開但書規定之情事者，後續不得再變更為採用

該但書規定之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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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
章 
節 

頁 
碼 內容 章 

節 
頁 
碼 內容 

 

附

錄

三 

 

 

附

錄

三 

 

 

配合金管會 115

年 2月 13日金管

保 財 字 第

11504905651 號

令修正發布「人

身保險業外匯價

格變動準備金應

注意事項」，爰

予以修正「附錄

三、人身保險業

外匯價格變動準

備應注意事項第

四 點 揭 露 釋

例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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